
        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党办〔2008〕4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 
《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 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，附中党委： 

为全力做好维护我校安全稳定的各项工作，确保我校秩

序的安全稳定，现将《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 山东省教育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望你

们认真学习，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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